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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76   证券简称：新北洋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8 

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
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北洋”）于 2016 年 9

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6】第 422号），要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威海新北洋荣

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鑫科技”）近日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即

“新三板”）挂牌的事项作出书面说明，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

复，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回复说明公告如下： 

问题一：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依据，上市公司在荣鑫科技按权益享有

的净利润、净资产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、净资产的比例； 

回复： 

依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，公司在荣鑫科技按权益享有的净利润、净资产占上市

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、净资产的比例如下表所示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
2015 年度/2015.12.31 

荣鑫科技 新北洋按权益享有 新北洋合并报表 
按权益享有占合并报

表的比例 

净资产 79,748,070.56 63,917,404.47  1,909,862,641.72 3.35% 

净利润 33,634,523.46  26,975,763.13  147,278,003.02 18.32% 

备注：截止 2015 年底，新北洋持有荣鑫科技的股权比例为 80%，2016 年 1 月荣鑫科技增资 1000

万股，增资完成后新北洋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60%。 

问题二：荣鑫科技股票挂牌转让是否涉及上市公司核心业务和资产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核

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、上市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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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： 

业务方面，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专用打印、识别及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

服务，致力于零售、交通、金融、物流等多个行业信息化、自动化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创新，

其中金融行业业务目前是上市公司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型新业务。目前上市公司在金融

行业的业务板块主要包括金融机具关键零件、核心模块/部件、纸币清分机、其他金融整

机和系统集成产品（包括：硬币流通解决方案、新一代现金处理设备、智慧柜员机、票据

处理类产品及解决方案、银行办公设备等）。荣鑫科技目前的业务主要是从事上述其他金

融整机和系统集成产品的开发、生产和销售，其业务目前是上市公司在金融行业业务板块

的组成部分之一。 

财务方面，2015 年度（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）新北洋在荣鑫科技按权益享有的净

利润、净资产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、净资产的比例为 18.32%和

3.35%，所占比重较低。 

此外，荣鑫科技拥有独立自主采购、加工生产并销售产品的能力，其主要业务与上市

公司其他业务板块有明显的区分，上市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未从事与荣鑫科技存在同业竞争

情况的业务。 

综上，荣鑫科技股票挂牌目前不涉及上市公司核心业务和资产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核

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，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。 

问题三：荣鑫科技股票挂牌转让对荣鑫科技、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影响； 

回复： 

荣鑫科技在新三板挂牌，有利于引进战略投资者，进一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，提高

经营管理水平，提升品牌影响力，促进市场开拓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和推动荣

鑫科技持续、稳定、快速发展，符合荣鑫科技的长远发展战略。  

荣鑫科技与新北洋及其他业务板块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、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

立，各自独立核算，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，荣鑫科技在新三板挂牌，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

立上市地位，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。荣鑫科技挂牌后将对其

自身、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问题四：针对荣鑫科技申请在新三板挂牌事项，你公司是否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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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。 

回复： 

目前，新北洋持有荣鑫科技 60%的股权，系荣鑫科技的控股股东。根据新北洋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，荣鑫科技申请新三板挂牌

事项不需要履行新北洋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决策程序；根据新北洋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

《分子公司管理制度》等内部管理规定，新北洋内部总经理办公会合议通过了该事项。同

时，按照荣鑫科技《公司章程》和有关规定，本次荣鑫科技申请新三板挂牌事项已经荣鑫

科技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。 

综上，荣鑫科技申请新三板挂牌事项，上市公司及荣鑫科技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相

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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